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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黄文谦                       王传忠                              黄华兵                      张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张凯                            谢会丽                            陈三联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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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威星智

能、股份公司 
指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威星智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会计 

师、验资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发行情况报告书/本 发

行情况报告书 
指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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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Viewshine Intelligent Meter Stock Co.,Ltd. 

法定代表人 黄文谦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威星智能 

股票代码： 002849 

成立时间 2005年8月 

注册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418-41号6号楼(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注册地址邮政编码 31400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祥运路366-1号1幢 

注册资本 132,320,350元 

电话 0571-88179003 

传真 0571-88179010-8000 

电子邮箱 zqb@viewshine.cn 

网址 www.viewshine.cn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终端计量设

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供

应用仪器仪表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

种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池

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家用电

器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智能控制系统集

成；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物联网

技术研发；阀门和旋塞研发；机械设备研发；仪器仪表销

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终端计量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

系统装置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通

信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电子元器件

零售；电池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集成电路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软件销售；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销售代理；仪器仪表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

（不含特种设备）；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计

算机系统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机械设

http://www.viewsh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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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

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

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2 年-2024 年）>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提请

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

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等，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进行了修订，调减了募集资金金额。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22年2月17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2022年5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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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3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33号），核准了威星智能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2年10月27日，主承销商向最终确认的7名获配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

和《认购协议》等材料。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11月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574 号），截至2022年11月1日15时止，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对象在贵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32250198823609000066的账户缴存的有效申购资金共计人

民币叁亿柒仟玖佰叁拾捌万叁仟叁佰玖拾叁元柒角陆分（¥379,383,393.76）。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划转至发行

人指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2年11月2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577 号）。经审验，截至2022年11月1日

止，威星智能实际已向上述发行对象定向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25,275,376股，应募集资金总额379,383,393.76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7,193,656.02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72,189,737.74元。其中，计入实

收股本人民币贰仟伍佰贰拾柒万伍仟叁佰柒拾陆元整（¥25,275,376.00），计入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346,914,361.74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公

司将依据《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四）新增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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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25,275,376股，全部采

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

核准文件的要求。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

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

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2年10月24日）。根

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注：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即不低于11.59元/股。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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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

优先”等原则合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01元/股，相当于2022年10月26日（发

行询价截止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14.56元/股的103.09%，相当于本次发行底

价11.59元/股的129.51%。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会计师于2022年11月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

577号）验证，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9,383,393.76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7,193,656.02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189,737.74元。 

公司实际发生发行费用总额为7,193,656.02（不含税），其中保荐承销费

5,660,377.36 元，审计验资费566,037.74元，律师费943,396.23元以及证券登记费

用23,844.69 元。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379,383,393.76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智能计量表具终端未来工厂建设项目、智慧城市先进计量

产业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归还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 

（九）发行过程 

1、发出认购邀请文件 

威星智能本次非公开发行启动时，根据2022年9月19日报送的投资者名单，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2022年10月21日（T-3日）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向118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送达了《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

件。其中包括发行人前20名股东（剔除关联方后）；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

者40名；基金公司27名；证券公司18名和保险机构13名。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

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第二十

三条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报送《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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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案》及投资者名单（2022年9月19日）后至申购日（2022年10月26日）前，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26家新增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查后将其

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上海量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舒钰强 

4 关志博 

5 李华 

6 方良 

7 刘慧 

8 蒋敏超 

9 永丰县隆恒卓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刘超 

11 张建飞 

12 吕飞标 

13 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 詹际炜 

15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 

16 上海宁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 沈重寅 

18 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19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方永中 

21 诸暨杭广聚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3 苏广超 

24 北京红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 谢恺 

26 UBS AG 

截至2022年10月26日（T日）申购报价前，主承销商共向144个特定对象送

达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包括发行人前20名股东（剔除关联方后）；已提交认购

意向书的投资者66名；基金公司27名；证券公司18名和保险机构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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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承销商及律师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文件发送范围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相关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文件发送对象不存在“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

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或“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利益相

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

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

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2年10月26日9:00-12:00，在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共收到14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产品申购信息表》和投

资者适当性材料等相关附件，且按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保证金（基金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须缴纳）。经发行人、主承

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全部14家提交报价的投资者均在认购邀请书发送

名单范围内，均按要求发送了完整的相关材料。 

按照《申购报价单》接收时间的先后排序，上述14家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如

下： 

序号 询价对象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申报价格 

（元/股） 

拟申购资金 

（万元） 

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是 12.20 5,800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2.05 4,000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是 
14.16 6,700 

13.56 8,500 

4 谢恺 是 是 
12.72 4,000 

11.92 4,20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是 
12.88 7,200 

12.45 8,500 

6 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14.78 4,000 



 

10 

序号 询价对象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申报价格 

（元/股） 

拟申购资金 

（万元） 

-丹寅优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 张建飞 是 是 

15.01 4,000 

13.39 5,300 

12.68 7,300 

8 关志博 是 是 15.21 8,000 

9 舒钰强 是 是 15.15 4,000 

10 吕飞标 是 是 
15.22 4,800 

12.31 4,900 

11 李华 是 是 

15.19 8,300 

12.10 8,400 

11.66 8,500 

12 方良 是 是 15.22 8,000 

13 蒋敏超 是 是 15.18 4,500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是 

12.49 4,000 

11.89 6,400 

11.59 6,400 

（十）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

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5.01元/股，发行数量25,275,376股。此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9,383,393.76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7,193,656.02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189,737.74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7位，本次发行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认购资金（元） 锁定期（月） 

1 方  良 5,329,780 79,999,997.80 6 

2 吕飞标 3,197,868 47,999,998.68 6 

3 关志博 5,329,780 79,999,997.80 6 

4 李  华 5,529,646 82,999,986.46 6 

5 蒋敏超 2,998,001 44,999,995.01 6 

6 舒钰强 2,664,890 39,999,998.90 6 



 

11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认购资金（元） 锁定期（月） 

7 张建飞 225,411 3,383,419.11 6 

总计 25,275,376 379,383,393.76 -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

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并遵循

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

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发行对象的认购资格及数量符合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

公正的原则。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方良 

姓名 方良 

身份证号码 33901119701121**** 

住址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八一新村17幢3单元601室 

认购数量（股） 5,329,780 

限售期 6个月 

2、吕飞标 

姓名 吕飞标 

身份证号码 33068219791116**** 

住址 浙江省上虞市曹娥街道中富花苑67号二单元603室 

认购数量（股） 3,197,868 

限售期 6个月 

3、关志博 

姓名 关志博 

身份证号码 23050219900110**** 

住址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4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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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股） 5,329,780 

限售期 6个月 

4、李华 

姓名 李华 

身份证号码 33070219760604****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号712号 

认购数量（股） 5,529,646 

限售期 6个月 

5、蒋敏超 

姓名 蒋敏超 

身份证号码 33068119861001**** 

住址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浣纱北路50幢2单元101室 

认购数量（股） 2,998,001 

限售期 6个月 

6、舒钰强 

姓名 舒钰强 

身份证号码 13080319870530**** 

住址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府前路世纪城三区8号楼1单元2604号 

认购数量（股） 2,664,890 

限售期 6个月 

7、张建飞 

姓名 张建飞 

身份证号码 33022419650313**** 

住址 浙江省奉化市江口街道蒋葭浦村东漕头71号 

认购数量（股） 225,411 

限售期 6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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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

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发行对象资金来源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本人参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不存

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涉及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保证遵守国家反洗钱的相

关规定。 

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发行对象具备履行本次认购

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及合规性核查 

1、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

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

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是否已进行产

品风险警示 

1 方良 普通投资者（C5） 是 不适用 

2 吕飞标 普通投资者（C4）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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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是否已进行产

品风险警示 

3 关志博 普通投资者（C4） 是 不适用 

4 李华 普通投资者（C4） 是 不适用 

5 蒋敏超 普通投资者（C4） 是 不适用 

6 舒钰强 普通投资者（C4） 是 不适用 

7 张建飞 普通投资者（C5） 是 不适用 

经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2、发行对象备案情况的说明 

主承销商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是

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方良、吕飞标、关志博、李华、蒋敏超、舒

钰强、张建飞均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

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范力 

保荐代表人 沈晓舟、陆韫龙 

项目协办人 马晓晓 

项目组成员 肖晨荣、陈巍、朱沛延、秦厉明、耿冬梅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5号东吴证券大厦 

电话 0512-62938511 

传真 0512-629385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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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颜华荣 

经办律师 杨  钊、王晓丽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 区 2 号、15 号国浩律师楼 

电话 0571-85775888 

传真 0571-85775643 

（三）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郑启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伍贤春、沈飞英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电话 0571-89722509 

传真 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郑启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伍贤春、沈飞英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电话 0571-89722509 

传真 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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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谦 2879.07 21.76% 

2 深圳市中燃科技有限公司 1620.00 12.24% 

3 范慧群 400.74 3.03% 

4 马善炳 323.88 2.45% 

5 詹镇辉 219.00 1.66% 

6 胡国忠 150.00 1.13% 

7 许博文 121.57 0.92% 

8 许凯文 117.64 0.89% 

9 孙伟燕 113.66 0.86% 

10 孙坚 100.00 0.76% 

合计 6,045.56 45.7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

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文谦   2,879.07  18.27% 

2 深圳市中燃科技有限公司   1,620.00  10.28% 

3 李华      552.96  3.51% 

4 方良      532.98  3.38% 

4 关志博      532.98  3.38% 

5 范慧群      400.74  2.54% 

6 马善炳      323.88  2.06% 

7 吕飞标      319.79  2.03% 

8 蒋敏超      299.8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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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舒钰强      266.49  1.69% 

10 詹镇辉      219.00  1.39% 

合计 7,947.68 50.43% 

注：上述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以 2022 年 10 月 20 日止的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形，结合本

次发行获配情况计算，实际以股权登记日登记后结果为准。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25,275,376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黄文谦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公司的财务结构更趋合理，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

能力得以提高，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和财务费用，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发

展。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计量终端及燃气管理系统平台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智能计量表具终端未来工厂

建设项目、智慧城市先进计量产业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归还银行借款、补充

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用途围绕公司主营业务，促进智能计量终端业务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会导致公

司业务和资产发生重大变动。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

影响，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

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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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

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

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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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认

为：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

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中，投资者均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备案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范

围内，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对象亦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格及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

发行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发行

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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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结论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

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缴款、验资符合《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方案》的相关要

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法律文书真实、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合法、合规，

发行结果公平、公证，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1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______________ 

 马晓晓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沈晓舟                         陆韫龙  

 

法定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范 力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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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  钊                                           

 

 

 

 

负责人：颜华荣                                                    王晓丽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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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3618 号、天健审〔2020〕

3988 号、天健审〔2021〕4118 号、天健审〔2022〕4578 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伍贤春  沈飞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郑启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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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证报告》（天健验〔2022〕577 号、天健验

〔2022〕574 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浙江威星智能

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

用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定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伍贤春  沈飞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郑启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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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4、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6、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7、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祥运路366-1号1幢 

电话：0571-88179003 

传真：0571-88179010-8000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以下无正文） 

  



 

26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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